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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

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2026年度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20亿

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。

●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提高资金营运能力，根据公司经

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计划，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20亿元

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（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）。具体如下：

1、授信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、招商银行、兴业银行、民生银行、中

信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日照银行、汇丰

银行、潍坊银行、浙商银行、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。

2、授信申请人为公司及公司的全资、控股子公司。

3、授信额度为公司及公司的全资、控股子公司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

过 20亿元人民币。

4、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，实际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

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，在授信额度内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

准。

5、上述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固定资产贷款、中长期贷款、

银行承兑汇票敞口、信用证敞口和保函等中间业务敞口以及特定权限业务额度

等，融资担保方式为信用、保证、担保、抵押及质押等，融资期限及担保方式以

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

6、上述申请有效期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



东会召开之日止，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。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

或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（包括但不限

于授信、借款、担保、抵押、融资等）有关的合同、协议、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，

由此产生的法律、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。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6

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4月 11日


